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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曲靖市重点工作情况解释说明

一、2023 年转移支付资金说明

2023年，市财政共计补助各地3,360,077万元，增长7.27%，

其中，一般性转移支付 2,815,970 万元，增长 5.09%，占转移支

付比重 83.81%；专项转移支付 466,535 万元，增长 25.94%。一

般性转移支付中，均衡性转移支付 413,407 万元，增长 3.08%；

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270,701 万元，增长 8.36%；贫

困地区转移支付 174,404 万元，增长 8.35%；共同事权转移支付

1,437,306 万元，增长 41.16%。

二、2023 年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经财政厅核定，并报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，曲靖市 2023 年

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51.5 亿元，市本级 2023 年政府债务限额

205.9 亿元。

2023 年，全市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务 233.1 亿元，其中：新

增债券 106.7 亿元，再融资债券 126.4 亿元。新增地方政府债

务主要用于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、农林水利建设、公路、

医疗卫生、保障房建设、教育和社会保障。

三、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

2023 年，曲靖市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

署，深入组织开展预算绩效评价、监控再评价等重要工作，强

化绩效评价结束应用，努力促进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高质量
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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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深入开展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、监控再评价工作。

组织 92 个市级部门开展了 2022 年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

效自评工作，并对曲靖市 2022 年度涉及的 67 项中央对地方转

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在前期部门绩效

自评工作的基础上，选取了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重点项目，“实

施质量强市和标准化发展战略专项经费”、“中心城区不动产登

记工作项目经费”等 8 个项目支出，曲靖市乡村振兴局、曲靖

市搬迁安置办公室等 6 个部门，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涉及

评价金额 115.75 亿元。由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“四

本预算”财政评价，评价报告对抽取部门整体支出、项目绩效

自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，将自评抽查机制与评价工作相结合，

强化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绩效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曲靖

市除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“四本预算”财政评价外，还积极探

索开展地方政府债务、富源县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、政府购

买服务绩效评价等。

抓好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同时，对 2023 年安排的财政资金

组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在市级预算部门监控的基础上，抽取

曲靖市计划生育协会、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2 个部门和“煤

矿安全风险综合评估及安全生产第三方隐患排查购买服务项

目”“展会及推介会（南博会、文博会、旅交会等各类展会和

到主要客源地举办旅游推介）专项经费”2 个项目 2023 年 1-9

月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组织监控再评价，监控再评价金额 1.37 亿

元。通过对项目和部门整体支出运行情况监控再评价，强化对

绩效目标管理，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，发挥绩效

监控再评价对预算管理重要参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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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和监控再评价结果应用。对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和绩效监控再评价进行通报并依法公

开，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，对于项目支出评价为“优”

的项目根据需要和财力可能，优先给予保障，评价为“良”的

项目原则上不再增长，由业务主管科室审核后据实安排，对于

为“中”的项目预算压减比例不低 20%。及时将评价发现问题反

馈给项目主管部门，提出改进项目管理和完善支出政策的绩效

建议，参评预算部门及时对反馈问题进行整改，突出了绩效引

领作用。

（三）多举措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曲靖市财政局印发

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行为相关文件，从各个环节

加强管理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对第三方机构管理方式上采取

工作进度申报制，狠抓绩效报告质量。对第三方机构参与工作

进行评级，以促进第三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。对近年来关注度

高的“中心不动产登记工作项目经费”“云南省曲靖医疗中心建

设项目”“富源县 2023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

改造项目”组织绩效评价后的项目回访，形成回访报告，提出

财政资金管理建议与意见，督促项目实施部门或单位及时跟进

整改，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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